
※藥劑調配數據係依照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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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地點
藥劑調配方法 消毒方式 使用器具 負責人員

候審室

200ppm（0.02％）泡製：
40c.c一般市售家用漂
白水(約免洗湯匙2瓢)
配10公升清水(約大寶
特瓶7到8瓶)，用在桌
椅、手常會摸到處擦拭
消毒。

500ppm（0.05％）泡製：
100c.c一般市售家用漂
白水(約免洗湯匙5瓢)
配10公升清水(約大寶
特瓶7到8瓶)，用在地
板。

先噴灑後再
予清潔擦拭。

噴槍壷、護
目鏡、頭罩、
口罩、手套、
鞋套、抹布、
拖把。

法警

囚車

漂白水1％泡製：一般
市售家用漂白水1瓶量
加2罐市售家用漂白水
空罐水量，用在車廂之
消毒。

先予噴槍噴
灑消毒後再
以抹布及拖
把擦拭。

同上 司機

法庭 同後審室之泡製方式。

對於病患接
觸過及飛沫
可及處之桌、
椅用抹布擦
拭(200ppm)，
地面用500pp
m藥劑清潔。

同上 庭務員

手銬 高溫高壓消毒。
高溫高壓處
理。

鍋爐高壓消
毒器、鐵夾。 法警

其他（自殘
、嘔吐物
、排泄物等
遭嚴重污染
）

漂白水5%，一般市售家
用漂白水直接使用。

對污染源直
接使用。

防護衣、護
目鏡、頭罩、
口罩、手套、
鞋套、拖把。

該區之
權責單
位

注意事項
漂白水稀釋時要用冷水，因熱水會使成分分解，失去效能。經
稀釋後，存放時間越長，分解量越多，殺菌能力便會降低，所
以最好在24小時內用完。 附表


